




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年第 24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7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無修正意見，會議紀錄確認備查。 

參、確認案件： 

「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401地號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修訂本

第1次確認不同意認可，請開發單位依委員意見補正及製作修訂本，再送委

員確認。 

肆、審議案件： 

第 1 案、「變更樹林(三多里地區)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商業區及住宅區)(重新辦

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2 次審查會，結論：請依委員（單

位）意見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

俾利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次申請之總樓地板面積、棄土方量、棟戶數、停車位數及引進人口數等

皆較第一次審查會議時大幅增加，且總樓地面積/容積樓地板面積達

2.38，不符審議規範，應再確實重新檢討。 

2 
本案商業區規劃為地上 15 層，惟地下却有 6層，欠缺合理性；另考量基

地之安全性，請具體標示所規劃之地表沉陷點。 

3 
請詳列原環說捐贈內容(含捐贈位置、面積)，並補充說明開放空間及公共

設施獎勵之核准面積、位置及市府各單位需求面積，以呈現增加獎勵容積

之必要性及合理性。 

4 
本案停車位數高達 2702 席，請詳細說明法定停車位數，並檢討一戶一停

車位之必要性；另有關公益設施及公共設施所需之停車位數、停放位置及

與大樓居民之管制規劃，請再重新評估。 

5 
請列表明確說明本案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內容暨相關規定及與環說書

申請內容之差異性。 

6 
基地鄰近學校及鐵路，施工中產生之噪音、振動應有更具體的防制措施；

完工後基地是否受鐵路噪音影響，亦請一併考量。 

7 
下水道系統興建期程如能配合各區污水處理廠，應考量設置之必要性，且

不宜占用地下室增加總樓地板面積。另各區污水處理廠之處理流程、處理

量、處理單元、各種污染物之處理效率等，請再檢討。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8 社會經濟環境現況之評估內容過於簡略，請再加強 

 
第 2 案、「鵬程建設板橋區新板段一小段 25、25-1 地商業大樓新建工程環境影響

說明書第四次變更內容對照表-停止環境監測」第 1 次審查會，結論：通

過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 

伍、臨時提案 

提案 1、「新北市板橋區新板段二小段 11 地號及新板段三小段 38 地號案(三樓變

更辦公室)環境影響說明書」1 次確認不同意第 1 次審查會，決議：環

境影響說明書同意認可。 

提案 2:「新北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201-7 等 22 筆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說明書」1 次確認不同意第 1 次審查會，決議：環境影響說明書同意

認可，另環說書中所載設計容積率前後文不一，請修正後納入定稿本。 

陸、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變更樹林(三多里地區)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商業區及住宅區)(重
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7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次申請之總樓地板面積、棄土方量、棟戶數、停車位數及引進人口數等

皆較第一次審查會議時大幅增加，且總樓地面積/容積樓地板面積達

2.38，不符審議規範，應再確實重新檢討。 

2 
本案商業區規劃為地上 15 層，惟地下却有 6層，欠缺合理性；另考量基

地之安全性，請具體標示所規劃之地表沉陷點。 

3 
請詳列原環說捐贈內容(含捐贈位置、面積)，並補充說明開放空間及公共

設施獎勵之核准面積、位置及市府各單位需求面積，以呈現增加獎勵容積

之必要性及合理性。 

4 
本案停車位數高達 2702 席，請詳細說明法定停車位數，並檢討一戶一停

車位之必要性；另有關公益設施及公共設施所需之停車位數、停放位置及

與大樓居民之管制規劃，請再重新評估。 

5 
請列表明確說明本案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內容暨相關規定及與環說書

申請內容之差異性。 

6 
基地鄰近學校及鐵路，施工中產生之噪音、振動應有更具體的防制措施；

完工後基地是否受鐵路噪音影響，亦請一併考量。 

7 
下水道系統興建期程如能配合各區污水處理廠，應考量設置之必要性，且

不宜占用地下室增加總樓地板面積。另各區污水處理廠之處理流程、處理

量、處理單元、各種污染物之處理效率等，請再檢討。 

8 社會經濟環境現況之評估內容過於簡略，請再加強 

肆、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公益設施應指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活動中心、景觀等，辦公廳舍

是否為公益設施宜釐清，不宜強調公益設施。 

二、 總樓地板面積與容積樓地板面積過大，不符審議規範。 

三、 地上 15 層地下卻有 6 層，地下樓層數過大，似欠合理，有無必要應檢討。 

四、 下水道系統興建時程如能配合，各區污水處理廠屬臨時性，不宜占用地下

室面積而增加樓地板面積。 

五、 運土經過民宅、幼稚園、溪崑國中噪音與振動宜妥為規劃，以預防或減輕

其影響。 

六、 營建噪音有監測，但缺振動之監測，宜納入監測計畫。 

七、 地下室層數多，請說明其必要性。 

八、 停車位數大，請與法定停車位作一比較，並說明其合理性。 

九、 P.8-3 之圖 8-1 中請具體標出規劃之地表沉陷點，勿待日後再依現況配置。 

十、 說明公益設施獎勵後，實際市府各單位所需之面積，並建議各單位應提出

需求之計畫及文件證明。 

十一、 商業區 ABC 三區，量體較大，是否會有成為住宅使用之可能，請提出實

際商業使用之可能需求預估。 

十二、 住宅區 A、B 之建蔽率為 22.23 及 27.84，請確認計算是否有納入公園用

地，若有應扣除。 

十三、 停車數頗多，機車量亦多，建議坡道要分開，且以 1/8 之斜率設置，且

自行車之設置是否會與人行衝突。 

十四、 開放空間獎勵之核准面積及位置要確認。 

十五、 基地距離學校及鐵路不遠，施工中應考慮噪音防制完成後基地中是否會

受鐵路噪音影響，請考量。 

十六、 地下室開挖量較大，建議考慮降低開挖率。 

十七、 開發量頗大，未來引進人口多，建議仍要考量開放空間之行人風場，否

則請降低開發量。 

十八、 請詳列原環評捐贈內容（含捐贈位置、面積）與本案之差異對照，以呈

現本案增加容積之合理性。 

十九、 請說明公共停車與大樓居民停車使用之管制規劃。 

二十、 地下室開挖過大，請說明本案之地下停車位數量規劃之合理性。 

二十一、 本案開發量體較原環說增加甚鉅，雖依法開放容積獎勵、公益設施獎

勵均可申請，但仍請考量其必要性以適度減少開發量體。 

二十二、 社會環境之描述過於簡略，應調查後補充。 

二十三、 住宅區與商業區中之住宅戶數與人數，應列明以利理解。 

二十四、 就商業區之一般零售業與一般事務所之位置及戶數引進人口應列明。 



二十五、 增加人口、停車位、樓地板面積對環境衝擊之影響應再分析。 

二十六、 為何本次之總樓地板面積比第一次審查時之面積多達 33,517m
2
？ 

二十七、 同二十六點，為何全區需增加 5 棟（80 戶）？ 

二十八、 同二十六點，為何全區棄土方量增至 100,973m
3
？ 

二十九、 同二十六點，為何汽車及機車車位數需增加 513 及 283 個？ 

三十、   綜合上述，第 1次審查完後需再次審查，為何修正本卻將開發規模大

幅增加，原因為何？地上與地下樓層數之比例是否合理？P.5-32，圖

5-18 之處理流程是那一區的處理流程？ 

三十一、 處理水量是否正確？處理單元是否完整？各種污染物之處理效率是

否正確（合理）？ 

三十二、 開放空間應符合開放性、可及性通透性之原則，本案基地廣場式開放

空間、沿街式開放空間，應符合前開原則。 

三十三、 開放空間應與鄰近廣場用地、公園用地之使用，作友善的串連。 

三十四、 開放空間獎勵減少，開放空間的效果是否折減，請開發單位說明補強

方式。 

三十五、 人行步道及自行車道對鄰近路道或基地應考量友善的串連。 

三十六、 報告書 P.A14-13 提及基地周邊尖峰時段機車停車需供比為 2.46，顯

示周邊地區機車停車位供不應求情形顯著，請依據「都市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更審議規範第九點」留設適當數輛之機車停車位開放供公眾使

用。 

三十七、 本案開放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停車為達 430 席，具經濟規模，建議集中

留設並規劃獨立出入口，後續亦請將公共停車場管理計畫（含開放時

段、費率、方式等）納入公寓大廈管理規約，移交管委會供其遵行。 

三十八、 報告書 P.7-58、P.A14-17 顯示，目標年基地已開發平常日尖峰時段

中正路（樹新路～篤行路）往西方向服務水準大幅惡化為 E~F 級，請

研擬改善對策。 

三十九、 報告書 P.6-54，中正路（樹新路~篤行路）平日晨峰往東方向服務水

準應為 F 級，環河道路（大觀路三段 50 巷～中正路）平日晨峰往南

方向服務水準應為 B 級，請修正。 

四十、   請於各樓層平面圖中標示各種用途之停車位數量。 

貳、民眾參與意見 

林銘仁議員 
一、 簡報 19 頁建築面積 11,706.24 平方公尺，較原環評減少 4,993.76 平方公尺，

看起來對環境友善，但實際卻又增加樓高，土方量也增加，對環境似乎並

不友善，因此，簡報應呈現本案之審議歷程，較易讓人了解。 
二、 本案都市計畫審議是否已通過? 



三、 有無徵求當地里民對公共設施之需求？公共設施需求性應再檢討。 

陳科名議員 
一、 總量體、樓地板面積等似乎與第 1 次增加頗多，請開發單位說明。 
二、 公益設施未來提供工務局等單位，其公益性為何？ 

參、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歷史建築保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史前遺址保存區，

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

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案後續若有營建工程，請依規定檢具廢清書送審，並上網申報廢棄物流

向。 

二、 本案為工業區變更商業、住宅區用地，其開發規模較第一次審查時增加 5

棟建築物，致開挖深度增加一層，棄土方量增加差異大，造成環境衝擊大，

建議應再檢討實際設置需求。 

三、 本案施工階段之噪音衝擊對鄰近溪崑國中產生之影響，是否有較具體之防

制因應作為或其回饋措施。 

四、 P7-28 之飛航安全所載林口區，應修正。 
 



「鵬程建設板橋區新板段一小段 25、25-1 地商業大樓新建工程環境影

響說明書第四次變更內容對照表-停止環境監測」 
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7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通過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 

肆、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見 
一、 交通流量監測道路服務水準採用 V/C 流量，恐有失真之疑慮（現況縣民大

道尖峰時段 C~D 級（以 2011 年版公路容量手冊評估）），建議開發單位應以

旅行速率調查評估，另請註明流量監測日期（以年月日表示）。 

二、 報告書 2-54 頁，縣民大道誤植為市民大道，請修正。 

三、 另本基地進駐率，依報告書 1-3 頁所示尚未達 50%，建議進駐率 70%時，請

再進行交通流量調查，以確實瞭解本基地開發衍生之交通衝擊。 

貳、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變更內容無涉及文化資產，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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